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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２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张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８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８４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法定代表人：宋志江

联系人：杨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２８８８

或致电各地营业部客服电话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

８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人：罗芳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６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７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４８９０６１８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 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 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王雪筠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００

；（

０２１

）

６３８６１１９５

；

６３８６１１９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９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１６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徐轶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２３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３６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３３６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９０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４７

层

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７－４９

楼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联系人：赖君伟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０２４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１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孔泉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７６２４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３３０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９２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联系人：牟冲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１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７４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９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

、

０２

、

０３

、

０５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９４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泳良

联系人：李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５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０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６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７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裴东平

联系人：关键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８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１３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９９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袁月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６６５９３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１０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８１６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１０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郭林

联系人：陈敏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６８７２８７０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２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赵文安

联系人：刘晓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９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６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３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刘亚静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３９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１０４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

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８

号恒基中心

１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杨鶤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１７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７０６８

联系人：许鹏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９０６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７６８００

联系人： 黄伟民

经办律师： 黄伟民、陈周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机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办公地址： 上

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法人代表： 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联接基金

六、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联接基金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主要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紧密跟踪标

的指数即上证超级大盘指数的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八、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标的指数

即上证超级大盘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新股、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证券品种。

本基金对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对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九、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主要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标的

指数即上证超级大盘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等，新股、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以期获得标的指数所表征的

市场组合所代表的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 包括在

该

ＥＴＦ

的一级市场进行股票篮子组合的申购与赎回， 也包括在该

ＥＴＦ

的二级市场以

现金直接买卖

ＥＴＦ

份额。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方式以申购和赎回为主，但在目标

ＥＴＦ

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好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减小与标

的指数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卖目标

ＥＴＦ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可以使用相关金融

衍生工具，以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但基金管理人使用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必

须是以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缩小跟踪误差等为目的，而非用于投机或用

作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

１．

投资组合的构建

基金管理人构建基金投资组合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确定目标组合、制定

建仓策略，以及逐步调整组合。

（

１

）确定目标组合。 基金管理人通过主要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等，以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

（

２

）制定建仓策略。 基金经理依据对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流动性和交易成本等因

素所做的分析，制定合理的建仓策略。

（

３

）逐步调整组合。 基金经理在规定时间内，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措施，对实际投

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直至达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目标。

本基金对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对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达到这一投资比例。 此

后，如因各种因素导致基金不符合这一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将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

进行调整。

２．

投资组合的日常管理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日常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标的指数成份股公司行为信息的跟踪与分析。 跟踪分析标的指数成份股公

司行为等信息，如股本变化、分红、停牌、复牌，以及成份股公司其他重大信息，分析

这些信息对指数的影响，进而分析是否需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为投资决策提供

依据。

（

２

）标的指数的跟踪与分析。 跟踪分析标的指数的调整等变化，确定标的指数

的变化是否与预期相一致，分析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为投资决策提供

依据。

（

３

）每日申购赎回情况的跟踪与分析。 跟踪分析每日基金申购赎回信息，分析

这些信息对投资组合的影响。

（

４

）投资组合持有证券、现金头寸及流动性分析。 基金经理跟踪分析每日基金

实际投资组合与目标组合的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并对拟调整的成份股的流动

性进行分析。

（

５

）投资组合调整。 使用数量化投资分析模型，寻找出将实际投资组合调整为

所追求的目标组合的最优方案，确定组合交易计划；如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成份

股公司发生兼并、收购和重组等重大事件，由基金经理召集会议，决定基金的操作

策略；进一步调整投资组合，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组合的持仓结构。

３．

投资组合的定期管理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定期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每月

每月末，根据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等的支付要求，及时检

查组合中的现金比例，进行现金支付的准备。

每月末，基金经理对投资策略、投资组合表现及跟踪误差等进行分析，分析最

近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情况， 寻找出未能有效控制较大偏离

的原因。

（

２

）每半年

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与指数调整公告， 基金经理依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

决策，在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生效前，分析并制定投资组合调整策略，尽量减少因

成份股变动所带来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４．

投资绩效评估

本基金的投资绩效评估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每日，基金经理分析基金的跟踪偏离度。

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对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

基金经理定期根据绩效评估报告分析当月的投资操作、 投资组合状况及跟踪

误差等情况，重点分析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产生的原因、现金管理情况、

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前后的操作，以及成份股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动等。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本基金的风险控制目标是追求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

不超过

０．３％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如因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等其他原因，导致

基金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了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

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进一步扩大。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上证超级大盘指数收益率

Ｘ９５％＋

银行活期存款税后利率

Ｘ５％

如果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其标的指数， 或者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上证超级大盘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者上证超级大盘

指数被其他指数所替代， 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证超级大盘指

数不宜继续作为目标基金的标的指数，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于

本基金投资的指数推出，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履行相应程序后，本基金的标的指

数可根据目标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的更换而做相应的变更。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

币市场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开放式基金。

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股票型指数基金，跟踪上证超级大盘指数，其风险收益

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博时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股票

－ －

２

基金投资

８２１，９６９，４００．００ ９４．８６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２，９４９，１４４．０１ ４．９６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５７７，３４７．２５ ０．１８

８

合计

８６６，４９５，８９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上证超级大盘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指数型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基金

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８２１，９６９，４００．００ ９５．０１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

（

２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

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６２，００９．０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７４７．４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５５，１７７．９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４１２．８０

９

合计

１，５７７，３４７．２５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的比较

期 间

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②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③

业 绩 比 较

基准收益率

④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９％ ０．９２％ －３．１９％ －０．９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４．１０％ １．４５％ －２５．５０％ １．４６％ １．４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４７％ １．０８％ －１８．６６％ １．１０％ １．１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８３％ １．４２％ ６．９５％ １．４４％ －０．１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３．０８％ １．２９％ －３３．１２％ １．３１％ ０．０４％ －０．０２％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不计提基金管理费。

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已扣除本基金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基金资产净值后的净额，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托管人对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那部分资产不计提基金托管费。

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已扣除本基金投资于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基金资产净值后的净额，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

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和赎回费率

表：基金的申购费率表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１００

万元

≤Ｍ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５００

万元

≤Ｍ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Ｍ ≥１０００

万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来源：博时基金

表：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表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

Ｙ

）

赎回费率

Ｙ＜

两年

０．５０％

两年

≤Ｙ＜

三年

０．２５％

Ｙ≥

三年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来源：博时基金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

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

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２．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

基金持有人承担。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

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

网站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四）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

明书（《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更新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

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基金托管业务经

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各新增代销

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列示；

４

、在“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更新了基金转换业务的相

关内容；

６

、在“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

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业绩” 中，更新了列表数据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８

、在“第二十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更新了相关服务信息；

９

、在“第二十一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根据本基金的披露事项进行了更

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上接B022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网上

交易赎回转认购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和简化投资者通过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本公司对网上交易客户开通“赎

回转认购”业务。

“赎回转认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系统提交基金赎回业务申请，并约定将该

笔赎回款直接用于认购本公司处于募集期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

＂

赎回转认购

＂

业务申请，申请需约定赎回的基金及份额、转认购的基金，投资者

在发起“赎回转认购”业务有效申请当日即发起“赎回基金”的申请，在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

销账户当日，本公司自动为投资者发起新基金的认购申请。

一、“赎回转认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均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办理本业务。

二、“转认购基金”的“认购”申请发起时间

投资者在新基金开始公开发售后并在有效的认购业务受理期间，方可申请办理

＂

赎回

转认购

＂

业务。 本公司在投资者提交“赎回转认购”有效申请当日发起“赎回基金”的赎回申

请，并于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日自动为投资者发起“转认购基金”的认购申请。

通过富国天时参与“赎回转认购”业务的“赎回”申请受理期间为新基金开始公开发售

首日至发售结束前

１

个工作日，通过除富国天时以外的其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赎回

转认购”业务的“赎回”申请受理期间为新基金开始公开发售首日至发售结束前

３

个工作日。

通过富国天时参与“赎回转认购”业务的“认购”申请发起时间为

Ｔ＋１

日（

Ｔ

日为提交“赎

回转认购”业务有效申请当日，

Ｔ＋１

日为提交“赎回转认购”业务有效申请后的第

２

个工作

日），通过除富国天时以外的其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赎回转认购”业务的“认购”申

请发起时间为

Ｔ＋３

日（

Ｔ＋３

日为提交“赎回转认购”业务有效申请后的第

４

个工作日）。 如本公

司日后新发基金采用了新的赎回款到账日期，则“赎回转认购”业务的申请发起时间依据该

基金的赎回款实际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日确定。

三、开通基金范围

“赎回转认购”业务中的赎回基金，为本公司管理的处于日常开放期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转认购的基金为处于募集期的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ＱＤＩＩ

基金暂

不参与“赎回转认购”业务。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基金是否开放赎回转认购业务，以届时公告为准。

四、相关手续费

“赎回转认购”业务中，投资者需要支付“赎回基金”的赎回手续费和“转认购基金”的认

购手续费，上述手续费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失败申请的处理

１

、投资者赎回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交易和认购基金的交易属捆绑交易，其中基金赎回交

易属主交易，认购基金属从交易。若投资者在规定时间内取消赎回申请，则整个交易将统一

取消，本公司将按投资者赎回撤单进行处理。

２

、如“转认购基金”申请失败，将直接按一般赎回进行处理，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赎回

款项退回至投资者账户。

３

、若新发基金实行按比例配售，本公司将在新发基金募集结束后将基金赎回款中未参

与配售部分款项退回至投资者账户。

４

、如果由于投资者“赎回基金”发生巨额赎回或者净值波动等原因，致使其赎回确认金

额未达到相应“转认购基金”的认购最低限额（参见相应基金招募说明书），那么其认购申请

将不发起。 该笔赎回款将会在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日，划至投资者账户。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或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免长途话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富国

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

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联系人：夏雪

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３８８８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４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１１２

联系人：牟冲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联系人：李春芳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深圳）、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非深圳地区）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ｗｓ．ｃｏｍ

（

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９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９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楼、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楼、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００２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９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联系人：倪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

１０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幢

５５１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分机

７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增加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哈尔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增加“哈尔滨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同时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６９０００１

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蓝筹

６９０００２ Ａ

类

６９０２０２ Ｃ

类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强债

６９０００３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精选

６９０００４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稳健

６９０００５

民生加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内需

６９０００６ Ａ

类

６９０２０６ Ｃ

类

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信用债

６９０００７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景气

６９０００８

民生加银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中证指数

６９０００９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红利

说明：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和基

金转换业务。

二、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简称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

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

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

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赎回业

务。 投资者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单次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具体以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三、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费用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２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等相关手续费用。

３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率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率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

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率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率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

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单次转入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４

、本公司旗下基金之间不同转换方向的申购补差费率设置如下：

４．１

由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生内需、民生景气、民生中证指

数之间相互转入转出，申购补差费率均为

０

；

４．２

由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生内需、民生景气、民生中证指

数转出至民生强债和民生信用债时，不论转入

Ａ

类或

Ｃ

类，申购补差费率均为

０

；

４．３

由民生强债和民生信用债转出至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

生景气时，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和民生信用债

Ａ

转出至民生蓝筹

、

民生精选

、

民生稳健

、

民生景气的申购补差费

率

民生强债

Ｃ

和民生信用债

Ｃ

转出至民生蓝筹

、

民生精选

、

民生稳健

、

民生景气的申购补差费

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７％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１．０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４．４

由民生强债和民生信用债转出至民生内需时，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和民生信用债

Ａ

转出至民生内需

的申购补差费率

民生强债

Ｃ

和民生信用债

Ｃ

转出至民生内需

的申购补差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７％ １．５０％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４．５

由民生强债和民生信用债转出至民生中证内地指数基金时， 申购补

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和民生信用债

Ａ

转出至民生中证指

数的申购补差费率

民生强债

Ｃ

和民生信用债

Ｃ

转出至民生中证指

数的申购补差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４％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４％ １．０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４．６

由民生强债和民生信用债之间相互转入转出时，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转出至民生信用债

Ａ

和民生信用

债

Ｃ

、

民生信用债

Ａ

转出至民生强债

Ａ

和民生

强债

Ｃ

的申购补差费率

民生强债

Ｃ

转出至民生信用债

Ａ

、

民生信用债

Ｃ

转出至民生强债

Ａ

的申购补差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二）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

１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某一开放式基金直接转

换到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开放式基金，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

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基金转换业务所适用的基金范围详见本公司公

告。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

人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

务的基金。

３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 申请转换份额按四舍五入方

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４

、基金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自转换入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

５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进行基金转换。

６

、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先认（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

换时先转换。

７

、 基金转换只允许在前端收费基金之间或者后端收费基金之间进行，不

允许将前端收费基金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 也不允许将后端收费基金转换为

前端收费基金。 目前，本公司旗下基金只采用前端收费模式。

８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

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９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

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１０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日（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对

于前端收费基金之间的转换，计算公式为：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申请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收费基金之间转换的计算公式待该业务开通时再进行公告。

１１

、 单笔转换最低申请基金份额及转换后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持有基金

份额适用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关于最低赎回份额及赎回后最低持有基金份额

的规定。 如投资者转换后该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

低余额，销售机构应要求投资者将余额部分一同转换。转入基金份额不设最低

限额限制。

１２

、基金转换业务与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优先级等同。

１３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所需费用按每笔申请单

独计算。

１４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基金转换中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

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的情况，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

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

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１５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否则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三）本公司旗下基金之间转换关系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关系二维表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６９０００１ ６９０００２ ６９０２０２ ６９０００３ ６９０００４ ６９０００５ ６９０００７ ６９０００８ ６９０００６ ６９０２０６

民生

蓝筹

民生

强债

Ａ

民生

强债

Ｃ

民生

精选

民生

稳健

民生

内需

民生

景气

民生中证

指数

民生信用

债

Ａ

民生信用

债

Ｃ

６９０００１

民生蓝筹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２

民生强债

Ａ √ × × √ √ √ √ √ √ √

６９０２０２

民生强债

Ｃ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３

民生精选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４

民生稳健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５

民生内需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７

民生景气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８

民生中证指数

√ √ √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６

民生信用债

Ａ √ √ √ √ √ √ √ √ × ×

６９０２０６

民生信用债

Ｃ √ √ √ √ √ √ √ √ × ×

说明

： √

为支持转换

，×

为限制转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７

或

４００－６０－９５５３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ｂｂ．ｃｏｍ．ｃｎ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１６０

号

邮编：

１５００１０

２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司地址：深圳市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文件， 也可以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咨询以及办理开户、认购、申购等相关基金

业务。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